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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澳門一幅土地的償付

進度更新

茲提述冠中地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於二零
一六年八月七日、八日及二十六日之公告，，內容有關澳門一幅土地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
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，買方（即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）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
二十六日與賣方及賣方的一名保證方協定償付安排，據此（其中包括）一筆金額為
118,004,145港元之款項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予買方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所有款項均已償還予買方，惟賣方及保證方已協定將於二零一九
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予買方的38,004,145港元除外。

該等償付款項過往已於本集團財務報表「其他收益及虧損」入賬。因此，原預計於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收到之38,004,145港元將不會計入本集團截至二
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中。倘付款於二零一九
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收到，本公司預計有關款項將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
七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「其他收益及虧損」中。

本公司將就該事宜之任何重大最新進展另行刊發公告。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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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蕭德雄先生、朱年耀先生、朱年為先生及
劉志芹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思權先生、黃廣發先生及梁錦輝先生。


